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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概况】

四川省宜宾市某食品有限公司是生产知名品牌火锅食材的企业，2019年 4
月，该公司与采购商签订了为期一年的产品采购协议，但 2020年 2 月，因疫情

暴发导致公司停产，不能按约向采购商供货，采购商要求其支付违约金；与此同

时，该公司租赁的位于某镇的厂房已到约定的交租日期，出租方要求公司按期支

付租金。在自行协商无果的情况下，食品有限公司希望向专业人员寻求帮助。因

正处春节和疫情突发期，多方联系未果，后经他人推荐拨打了宜宾市叙州区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热线平台电话，2020年 1 月 27日（大年初三）值班人员接到咨询

电话后及时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此案。

一是合同法中对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和适用。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在与采购商

进行的视频协商会议上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17条规定“因
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

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而疫情是双方

签订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于不可抗力，食品有

限公司可不承担违约责任。在与厂房出租方的视频通话中，出租方认为虽然食品

有限公司因疫情停产，但并不影响双方的租赁协议。律师提出公司因不可抗力停

产，租赁厂房暂时无法使用，并不是故意违约。

二是情理并用化纠葛，利益平衡解难题。律师向采购商仔细分析了当前疫情

形势及存在的商业经营风险，表示即使该食品有限公司按约供货，采购商也会因

无法运输、无法存储、无法销售等问题面临商业经营风险，此种情况下双方利益

皆会受到极大冲击，如果同意延期供货，食品有限公司可以给予一定的产品优惠

政策。经多次耐心细致的沟通，采购商表示可以延期交货，但要求给予 4 万元现

金券，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某表示公司承受能力最高只有 3万元现金券，希望

采购商理解。因为数额相差不远，最后采购商同意延期交货及 3 万元现金券的提

议。

在与厂房出租方的沟通中，律师指出双方签订了长达十年的租赁合同，在疫

情发生之前，食品有限公司一直如期足额支付租金，信誉良好，况且食品有限公

司是因响应政府部门防治疫情的有关规定而停产停工的，有权以不可抗力为由要

求减免“停工期”的租金。出租方反复思量后同意免收 2020年 1 月 20日至 2 月

20日的租金 28296 元，但食品有限公司必须立即支付剩下的 56592元，食品有

限公司负责人张某当即表示剩余租金将会在当天汇到出租方指定账户。

通过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指派律师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有效解决了企业在疫

情防控期间遇到的合同纠纷问题，减少了经济损失，为后期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

支持。

【案例评析】

疫情防控以来，各地复工日期不断延后对企业的运营发展影响较大，特别是

一些中小微企业由于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导致出现刚性支出压力过大、资金缺乏、

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等情况，使得中小企业经营艰难。本案是因疫情爆发导致合同



无法履行的纠纷，纠纷发生后，企业通过叙州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热线电话寻求

法律帮助。本案律师接到指派后高度重视，积极发挥专业优势，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并结合实际情况，研究提出了让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并积极参与协商，助

力企业摆脱困境。


